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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开展预拌混凝土生产使用、散装水泥
发展应用暨建设工程违规使用海砂
监督等双随机检查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局，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工业和信息化局：
为加强我市建筑工程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深化违规使用海砂整治，强化我市房建市政工程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落实参建主体、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质量责任，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开展全市建筑工程预拌混凝土质量、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资质和实验室管理行为暨建设工程违规使用海砂以及混凝土企业安全生产、环保治理及产品质量的情况监督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及方式
（一）检查范围和对象。全市的建筑工程项目以及已依法取得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
（二）检查方式。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则，受检企业和工程从已依法取得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以及受监督的工程项目中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
二、检查时间
2022年10月25-28日。
三、检查内容
（一）现场抽查在建或已竣工建筑工程混凝土质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二）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的主要人员、机械设备、试验室配备等方面是否符合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
（三）对在建项目建筑用砂进行检测，氯离子含量是否符合要求，以及在建建筑工程参建单位采购、检测、使用砂材的台账资料以及砂料堆场情况，特别是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进场使用前抽检情况。
（四）对混凝土企业安全生产、环保治理及产品质量的情况进行检查。
四、检查组成员
组  长：彭  军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陈立伟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副组长：吴震波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质安科科长
        黎国梁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管科长
        陆辉毅  市质安监站站长
梁  键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绿建中心干部
成  员：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质安科、建管科、市质安监站、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以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抽调。
五、检查方式
（一）建筑工程检查。检查组到项目进行现场实体抽测，并查看混凝土实体质量台账资料。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相关人员应进入施工现场各司其职，并参加检查工作。
（二）混凝土生产企业检查。查看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各类被核查人员近三个月的缴纳社保发票和人员清单原件、所有技术人员和试验人员证书原件、企业自有主要设备的发票原件、试验室仪器设备发票；检查机械设备、试验室设备配备是否符合资质标准，试验室质量管理工作是否规范，混凝土企业是否实现安全生产、按规定进行环保治理及确保产品质量。
六、工作要求
（一）请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局，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质安监站通知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相关人员到场配合检查，并按检查用表准备相关资料；
（二）请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局，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工业和信息化局，通知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按要求填写《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基本情况表》和《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设备一览表》，并按要求准备相关台账资料。
未尽事宜，可详询本次检查工作联系人：梁斌，联系电话：18897700309；梁键，联系电话：13557772980。

附件：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基本情况表
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设备一览表
3.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技术文件目录表
4.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资质核查表
5. 钦州市2022年双随机抽查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
情况企业名单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2年10月24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质安监站。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0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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